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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规定 (2004-9-1) A章 总 则第276.1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

加强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保障飞行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令），制定本规

定。第276.3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航空器的运行：

（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民用航空器；（b）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运行的外国民用航空器。第276.5条 定义本规定

中用语的含义在附录A中规定。第276.7条 基本要求（a）使用

民用航空器（以下简称航空器）载运危险品的运营人，应先

行取得局方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b）实施危险品航空运

输应满足下列要求： （1）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发布的现行有

效的《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 9284-AN/905）

，包括经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批准和公布的补充材料和

任何附录（以下简称技术细则）；（2）局方的危险品航空运

输许可中的附加限制条件。第276.9条 例外（a）本来可能被

归类于危险品的某些物品和物质，但根据有关适航和运行规

章要求，或因技术细则列明的其他特殊原因需要装上航空器

时，不受本规定的限制。（b）对于航空器上载运的物质是用

于替换或属于被替换的（a）中所述物品和物质时，除技术细

则允许外，应当按本规定运输。（c）在技术细则规定范围内

，旅客或机组成员携带的特定物品和物质不受本规定的限制

。第276.11条 管理机构 (a)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



总局）对本规定276.3条适用范围内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实

施监督管理；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授权，监督管理本辖区内

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b)局方应当根据管理权限，对危险

品航空运输活动进行监督检查。(c)局方实施监督检查，不得

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

许可人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第276.13条 监督检查（a）

从事航空运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局方关于危险品航

空运输方面的监督检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b）局方可根据本条（a）款检查的结果或任何其他证据，

确定该单位和个人是否适于继续从事相关航空运输活动；对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本规定N章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B章 

危险品航空运输的限制第276.23条 一般原则 除符合本规定和

技术细则规定的规范和程序外，禁止危险品航空运输。

第276.25条 限制运输除民航总局予以豁免或者按照技术细则

规定经始发国批准允许运输的情况外，下列危险品禁止装上

航空器：（a）技术细则中规定禁止在正常情况下运输的物品

和物质；（b）被感染的活体动物。第276.27条 禁止运输技术

细则中规定的在任何情况下禁止航空运输的物品和物质，任

何航空器均不得载运。第276.29条 豁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民航总局可针对本规定第276.25条给予豁免：（a）情况特别

紧急；（b）不适于使用其他运输方式；（c）公众利益需要

。第276.31条 航空邮件（a）除技术细则中另有规定外，不得

通过航空邮件邮寄危险品或者在航空邮件内夹带危险品。（b

）不得将危险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物品作为航空邮件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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